
106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移民行政 
科 目：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國籍法、就業

服務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護照條例、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民法親屬編）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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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某外籍甲女，與我國民乙男雖然為虛偽假結婚，但於民國 99 年申請歸化國籍獲准，

於 101 年經人檢舉為假結婚，經法院 103 年判決屬實，戶政事務機關乃於 105 年撤

銷甲女歸化許可，試問此判決及撤銷是否已經踰越國籍法第 19 條 5 年之撤銷除斥

期間，試就己見分析之。（25 分） 

二、甲為外籍人士從事屬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於民國 105 年 8
月 22 日未經雇主申請許可在臺工作，被桃園市政府查獲，該市政府於同年 10 月

20 日，以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處罰甲，然甲於 105 年 10 月 4 日取得勞動部聘

僱許可，並於 105 年 10 月 11 日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獲准。試問，該市政府於

10 月 20 日之處罰，甲是否可以申請撤銷該項處罰？如不行，其理由何在？又勞動

部可否撤銷甲之聘僱許可？理由何在？對此，內政部移民署應如何採取相關措施？

試分析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9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專案許可停留，下列何者不屬中央主管機關不予許可之情形？ 
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被害人已逾期停留 
發現被害人有隱瞞事實，情節重大 
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虞 

2 執行查察逾期停留、居留、非法入出國、收容或遣送職務之內政部移民署人員，遇有下列何種情形，得

使用武器？ 
有抗拒之行為者 
所防衛之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車、船遭受危害 
有毀損執行人員或他人物品之虞 
有自殺、自傷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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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有關民法親屬編之規定，何者正確？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認領之時 

婚姻撤銷之效力，溯及既往 

姻親關係，因結婚經撤銷而消滅 

男未滿 18 歲者，女未滿 16 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4 下列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有關繼承與遺囑之敘述，何者錯誤？ 

繼承，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但依中華民國法律中華民國國民應為繼承人者，得就其在中華民

國之遺產繼承之 

外國人死亡時，在中華民國遺有財產，如無人繼承之財產者，依與被繼承當事人關係最切地之法律處

理之 

遺囑之成立及效力，依成立時遺囑人之本國法 

遺囑之撤回，依撤回時遺囑人之本國法 

5 依民法親屬編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親屬會議，以會員 3 人組織之 

監護人不得為親屬會議會員 

 19 歲之大學生結婚，無須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生死不明已逾 2 年者，其配偶得向法院請求離婚 

6 小明具有我國國籍，同時兼具外國國籍但未在國內設籍，試問小明若要在國內從事工作，應如何辦理？ 

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外國人之規定辦理 

無須申請許可，直接可以在國內工作 

須先放棄外國國籍後，始得在國內工作 

不得在國內工作 

7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地方主管機關掌理之事項？ 

就業歧視之認定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許可及管理 

外國人在我國境內工作之管理及檢查 

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 

8 依護照條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護照分外交護照、公務護照、禮遇護照及普通護照 

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冒名使用他人護照者，應處以行政罰 

未滿 14 歲者之普通護照效期以 5 年為限 

9 甲係來自印度地區之無國籍人民，經查甲係於民國 103 年 6 月持偽造護照入國後非法居留至今，依據我

國現行相關法令規定，甲是否可以在臺繼續居留？ 

經蒙藏事務主管機關組成審查會認定其身分者，內政部移民署應許可其定居 

經蒙藏事務主管機關組成審查會認定其身分者，內政部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 

無法取得居留權，內政部移民署應強制其出國 

可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難民身分認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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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有關香港居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之程序，何者錯誤？ 

在香港之香港居民第一次申請者，應向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並核轉內政部

移民署辦理核發 

在海外地區之香港居民應向內政部移民署派駐之人員申請核發或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 

在香港之香港居民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得由內政部移民署派駐之人員核發 

在香港之香港居民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 

11 依據有關簽證之我國法令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簽證之效期，係指自簽證申請之當日起算，持證人可有效持憑來我國之期限 

禮遇簽證之效期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持外國護照以免簽證入境者，若因遭遇天災並提出證明，得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

適當期限之停留許可 

對我國有貢獻之人士得適用禮遇簽證 

12 具有臺灣地區人民身分的小華前往大陸地區度假旅遊，旅遊期間在當地遺失其護照，試問小華應如何處

理最為妥當？ 

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後，前往我國在大陸地區設立之機構申請補發護照 

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後，前往我國在澳門設立之機構申請補發護照 

無須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可逕向我國在澳門設立之機構申請補發護照 

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後，前往我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之機構申請「入國證明書」持憑返國 

13 外國人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擔任民選地方公職人員，但自歸化日起滿幾年後解除之？ 

 3 年  5 年  7 年  10 年 

14 外國人有特殊功勳於中華民國者，其申請歸化應經下列何者核准？ 

內政部 外交部 行政院 總統 

15 下列有關現行國籍法歸化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一年內提出準歸化國籍證明 

依國籍法第 6 條規定以殊勳事由申請歸化者，無須向原屬國申請喪失原有國籍 

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申請歸化時，免附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未滿 14 歲之外國人申請歸化，免查刑事案件紀錄 

16 下列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之規範，何者屬於現行有效之法令？ 

臺灣地區醫事人員進入大陸地區執業許可辦法 

臺灣地區金融機構辦理大陸地區匯款作業準則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收容處所設置及管理辦法 

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 

17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地區人民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 

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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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適用法律之敘述，何者正確？ 

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力，依各該當事人結婚或離

婚時設籍地區之規定 

結婚或兩願離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臺灣地區之法律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依認領人設籍地區之規定 

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行為地之規定 

19 依據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之規定，收容處所對違反該規則所定應遵守事項之受收容人，應先予以制止，

並得施必要之相關處置，下列何種處置，收容處所無須開立告誡書？ 

勞動服務 訓誡 禁打電話 禁止會見 

20 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處理辦法係屬於下列何種性質？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法律位階 

21 香港居民如在臺灣地區逾期居留超過 30 日以上，內政部移民署不得為下列何種處置？ 

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 

同意其重新申請居留 

限令其於 10 日內出境 

逕行強制出境 

22 入出國及移民法有關暫時留置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應移送收容所執行之 

對國民不得逾 3 小時 

對大陸地區人民不得逾 6 小時 

不服暫時留置得逕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出收容異議 

23 依據沒收人口販運犯罪所得撥交及被害人補償辦法第 3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人口販運被害人補償金

之種類？ 

遺屬補償金 重傷補償金 生活補償金 精神慰撫金 

24 人口販運被害人符合下列何要件者，得向我國申請永久居留？ 

合法連續居留 5 年，每年居住超過 270 日 

合法連續居留 5 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合法連續居留 3 年，每年居住超過 270 日 

合法連續居留 10 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25 內政部移民署對於權責機關通知因欠稅案件禁止入出國案件，達幾年以上，始予清理？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